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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拟签署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古汉中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药公司”）与控股股东湖南赛乐仙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湖南赛乐仙”）之关联方湖南恒昌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昌医药”）（含其控制的子公司，下同）基于合作双方业务发展需要，经充分

磋商，达成合作销售条款内容，拟签署《合作销售协议》。

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

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江琎先生、周延奇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仍需提交股

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恒昌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36,703.5987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53293486436

成立日期：2015年1月2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汤家湖路497号1栋高层仓库101

主营业务：药品批发；药品零售等。

主要股东：截至2025年8月31日，上海赛乐仙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

60.3917%；其他股东合计持股39.6083%。

（二）与公司及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恒昌医药控制的企业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1 恒昌医药（重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母公司控制的企业

2 恒昌医药（郑州）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母公司控制的企业

3 天津和治恒昌医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母公司控制的企业

备注：后续如有新增，恒昌医药将以函件形式告知中药公司。

（三）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赛乐仙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赛乐仙”）同为湖南赛乐

仙和恒昌医药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恒昌医

药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作为上海赛乐仙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形成关联关

系。

（四）关联方履约能力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上述

关联方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供应方）：古汉中药有限公司

乙方（销售方）：湖南恒昌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内容

中药公司根据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向关联方恒昌医药及其控制的子公司销售特

定品规的合作产品。

（三）合作产品、规格、含税结算价格、定价原则、销售区域及协议年度计算



方式

1、乙方经销甲方产品规格、含税及运费结算价格在协议已确定（包含古汉养生

精口服液和片剂、乌丹降脂颗粒、健肾壮腰丸等14个产品规格，下简称“合作产品”）。

本协议中的甲方合作产品是按市场导向定价原则，通过充分协商确定的供货价格，

其中：省内销售特定品规的古汉养生精口服液的价格，甲方按成本加成法并参照给

予其他经销商同等的结算价格和销售政策执行；省外销售特定品规的古汉养生精口

服液及特定渠道品规的价格，甲方以实际成本（生产、运营成本）为基础，加上合

理的推广利润（匹配新市场风险与行业水平）确定价格。重塑价格体系是为了拓展

新市场创造条件，助力甲方产品打开全国市场，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资源，实现双

方的合作共赢。

2、乙方独家代理甲方协议合作产品（特定规格）经销区域为：全国市场（不含

线上市场），乙方对协议合作产品（特定规格）享有专营权。

3、本协议有效期从2025年9月30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具体销售任务量每年

（合同自然年提前2个月）签订。

（四）交易总金额

双方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求约定了合作产品预计供货量。2025年度交易金额在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5,000万元以内；未来年度交易金额根据市场销售

情况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恒昌医药作为国内医药流通领域的优秀企业，与优质的中小连锁药店、单体药

店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了深入的合作关系，并建立了覆盖全国市场的营销网络。

恒昌医药在院外医药零售渠道市场的覆盖广度与密度、终端配送效率、医药健康产

品的销售能力与公司以湖南省为主要销售区域市场的营销网络结构形成互补，很好

的弥补公司在销售渠道领域的短板，为双方后续的业务协同奠定良好基础，助力公

司打开全国市场，提升公司营收规模。

《合作销售协议》中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所需，在后续业务

合作过程中，遵循平等、公允、自愿的市场原则，协议内容明确，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并发表

意见如下：公司与关联人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

进行，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

人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势互补，获取更

好的效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签署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同意拟签署《合作销售协议》。

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合作销售协议》。

特此公告。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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